附件三：
苏州城市学院第二届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登记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所在单位
	
	学科专业
	

	最后学历
	
	最高学位
	

	行政职务
	
	职称
	

	手机号码
办公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参加学术团体、职务
	






	学位评定委员会议事规则
	委员有义务和责任出席学位会议，委员应按时参加会议并签到，不能出席者应当向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请假，原则上不得委托他人参会。
学位评定委员会实行回避制度，委员与表决议题有利害关系的，委员本人应主动提出回避。
委员应自觉维护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权威和声誉，严格遵守保密制度，未经授权不得泄露会议讨论的内容和未公布的决议。
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决定应当以会议的方式进行。会议须有委员会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为有效。表决事项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，同意票超过全体委员人数的半数为表决通过。

	本人承诺
	本人充分知晓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权利、义务与职责，知晓学位评定委员会议事规则，办事公道，认真负责，公平公正地行使权利和承担相关义务，严格履行委员职责，为学校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献计献策。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
注：本表由单位统一送交学位评定委员会秘书处。 

